盐池县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强化执法责任，加强执法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规范履行职责，预防和减少行政执法过错和错案的发生，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行政执法过错与错案追究，是指医疗保障行政执法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出现过错或造成错案，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应依据本制度的规定追究行政和法律责任。

第三条 局办公室是我局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的综合协调机构，负责实施错案责任追究的具体工作。局机关党委、待遇审核室、稽核室等相关科室依据职责分工，配合做好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工作。

第四条 错案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和“谁做出，谁承办，谁负责”的原则,实行一案一追究。错案责任追究坚持以下原则：
（一）实事求是，有错必究原则；
（二）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原则； 
（三） 错案追究与加强行政执法监管相结合原则；
（四）惩处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第五条 行政执法错案范围：

（一）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裁定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经同级人民政府、上级复议机关撤销或纠正的行政行为；
（三）在行政执法检查中发现并认定有错误的行政行为；
（四）在行政处罚备案中发现并认定有错误的行政行为；
（五）经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投诉、检举和控告，发现并认定有错误的行政行为；
（六）给予行政赔偿的行政行为；
（七）通过其他途径发现并认定有错误的行政行为；
（八）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行政行为。

第六条 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究过错或错案责任：
（一）主要证据失实或事实不清，对案件定性错误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    
（三）行政执法程序不符合法定程序的；    
（四）违反自由裁量，实施行政处罚的；    
（五）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对应当制止或处罚的违法行为不制止，不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
（六）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予以追究的行为。
第七条 经我局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机构审核确认为行政执法错案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确认并划分责任：
（一）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直接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出现的行政执法错案，由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执法人员承担全部责任；
（二）经审核、批准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出现的行政执法错案，审核、批准人承担主要责任，行政执法人员承担次要责任，但由于行政执法人员故意隐瞒事实等原因导致审核、批准人失误造成的行政执法错案，行政执法人员承担主要责任，审核、批准人承担次要责任；
（三）经过集体讨论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的行政执法错案，行政执法主体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主张错误意见的其他人员承担次要责任，主张正确意见的人员不承担责任，行政执法人员不承担责任。应当集体讨论的案件不报请讨论的，由批准决定的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四）因非法干预导致错案发生的，干预者承担全部责任。被委托执法的组织造成的行政执法错案，除按前款规定确认并划分责任外，委托机关的负责人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第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有本制度第六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根据不同情况，视情节轻重，自错案被确认之日起30日内分别做出责令写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责令改正、收回执法证、调离执法岗位、给予行政处分、依法予以追偿、依法予以辞退等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处理措施，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责令写出书面检查和追偿，由被追究人员所在单位和科室实施。
（二）通报批评、责令改正、收回执法证件，由市政府司法机构依照监督权限实施。
（三）调离执法岗位、依法予以辞退，由被追究人员所在单位和科室提出意见，经局党组会议研究，依照管理权限实施。
（四）给予行政处分，由被追究人员所在单位和科室提出意见，经局党组会议研究，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作出处分决定，由局机关党委、人办公室依法组织实施。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从重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一）在行政执法中徇私枉法、贪污、索贿、受贿的；
（二）私分办案经费或罚没收入、殴打当事人，后果严重的；
（三）对控告、检举、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当事人打击报复的，或者用其他手段阻碍行政执法监督的；
（四）全年累计发生三次以上错案的； 
（五）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影响较大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从轻、减轻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一）主动承认错误并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法行为，使损失和影响明显减轻的；
（二）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三）共同过错中负次要责任的；
（四）因案件疑难，适用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确有困难而处理失当的。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一）违法行为轻微并自行及时撤销、纠正、变更违法行为且没有给当事人造成危害后果的；
（二）因当事人弄虚作假、编造事实、提供假证明材料，或者因不可抗力导致处理失当，但执法人员没有过错的； 

第十三条 执法过错与错案责任人对追究责任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国家相关规定向局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机构申请复核或者申诉，复核决定应在一个月内作出。执法过错和错案责任人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同级主管部门或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复核和申诉期间,不停止原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